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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 

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的规定，经校长办

公会议研究，学校决定成立华南师范大学第七届学术委员会，下

设学科规划与学术发展专门委员会、教学指导与人才培养专门委

员会、学位评定委员会、职称评聘与教师发展专门委员会、科研

评价与社会服务专门委员会、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等

6个专门委员会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9 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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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16日印发 

责任校对：龙海涛 邓静薇 


